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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因违约赔付原单位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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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竞业限制
员工被控违反约定

2009年12月11日， 章伶俐入
职北京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公司，
任系统设计主管。 在签订劳动合
同的同时， 双方还签订了竞业限
制协议。 该协议约定： 员工无论
在职期间还是离职后都应确保公
司的保密信息不被泄露。 ……竞
争者是指任何从事或即将从事竞
争产品的研究、 开发、 采购、 生
产 、 推广或进口的组织或者个
人。 在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1
年内， 员工不得直接或间接受雇
于任何竞争者， 或以其他任何方
式为竞争者提供服务， 员工亦不
得直接或间接自营或与第三方共
同经营竞争产品。

上述协议还约定： 作为员工
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充分对价，
公司应向员工支付相应的经济补
偿， 补偿标准为员工从公司离职
前12个月的月平均基本工资的3
倍。 若员工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公司无义务支付上述经济补偿，
并有权要求员工承担违约责任，
并向公司支付相当于其离职前2
年的基本工资的违约金， 同时员
工的竞业限制义务并不解除。

章伶俐从2012年开始主管医
用血管造影X射线机的设计工
作，其基本职责包括：从需求到开
发到设计计划再到设计转换，领
导设计团队以及设计控制流程。

从2015年4月起 ， 章伶俐的
月基本工资为25999.77元。 2016
年2月15日， 章伶俐以个人原因
为由提出辞职。 2016年3月11日，
章伶俐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解
除； 当月， 公司向其支付竞业限
制补偿金77249.49元。

离职后的第3天， 章伶俐与
大连一所大学签订起止期限为
2016年3月14日至2019年3月31日
的劳动合同， 约定章伶俐从事研
究员工作， 工作地点为大连。

此后不久， 公司发现章伶俐
的实际工作地点中包括北京， 而

且地点正好是与公司存在竞争关
系的另外一家企业的办公地址。
由于该企业相继申报许多国家专
利，且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冲突，公
司开始怀疑此事与章伶俐有关，
并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要求章伶俐承担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有名无实
法院认定员工违约

公司调查后得知， 章伶俐入
职的大学与位于北京的两家企业
系同一企业集团体系内的法人实
体。 其中一家企业于2016年7月
申请环境评价待上项目与公司正
在生产的项目相同 ， 该企业于
2016年至2019年期间发表的多篇
学术论文、 单独或与其他单位共
同申请的发明专利均与本公司的
项目雷同。

仲裁庭审时， 涉案大学称其
与章伶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并
称章伶俐的办公地点在北京， 其
在相关企业的办公地点是大学借
用的。 不过， 该大学并未为章伶
俐设置办公电话， 亦未为其开通
工作邮箱。 另外两家企业则否认
与章伶俐存在劳动关系。

此后， 仲裁机构裁决章伶俐
向 公 司 返 还 竞 业 限 制 补 偿 金
77249.49元、 支付违反竞业限制
义务的违约金 432597.14元 。 章
伶俐不服该裁决， 向北京市大兴
区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时， 法院反复、 多次要
求章伶俐到庭接受询问， 但其无
正当理由拒绝到庭。 经查， 章伶
俐的实际工作地点与某企业处于
同一栋大厦。 章伶俐虽称与大学
存在劳动关系， 但其在大学无办
公电话、 无工作邮箱， 工作安排
通过当面或电话沟通的形式进
行， 工作成果以提交纸质材料的
形式实现。 然而， 该大学不能说
明章伶俐的具体工作内容， 章伶
俐为证明其在大学的工作内容仅
提供了只有20余页的工作月报打
印件和研究报告打印件。

此外， 该大学对章伶俐在北

京的办公地点是租赁还是借用存
在前后陈述矛盾， 该大学与章伶
俐就其工资的发放途径的陈述不
仅存在矛盾， 而且该大学不能提
交其向章伶俐支付工资和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费用支出凭证。

审理本案的毛希彤法官认
为， 因章伶俐与大学所称的劳动
关系没有相应的劳动管理、 劳动
提供、劳动报酬支付等关键内容，
章伶俐应就其在相应期间的实际
劳动关系及其具体工作情况承担
举证责任。 由于章伶俐无正当理
由拒绝到庭说明相关情况， 故应
承担不利后果， 即法院不采信其
与大学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

毛希彤法官说， 结合章伶俐
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工作职责， 以
及相关企业的著作权登记、 申请
发明专利的情况， 可以认定这两
家企业与公司在医用血管造影X
射线仪器设备研发领域存在同业
竞争关系。 根据查明的事实， 公
司与章伶俐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
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遵守。

由于章伶俐主张其无需返还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
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虽然其主
张无需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
有依据 ， 但考虑到竞业限制期
限、 章伶俐的工资标准等情况，
可以认定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
据此， 判决章伶俐向公司返还竞
业限制补偿金77249.49元、 支付
违约金 115874.24元 。 两项合计
193123.73元。

员工指责协议不公
二审法院驳回诉讼

章伶俐不服法院判决提起上
诉。 其理由是： 一审法院将证明
她与另外两家企业不存在劳动关
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她， 明显不
当。 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情
况下， 凭推断认定其违反竞业限
制义务， 与事实和法律不符。

章伶俐还说， 公司与她约定
的竞业限制条款显失公平。 该公
司利用极为低廉的竞业限制补偿

金限制她的择业权， 同时要她承
担高额违约金， 明显与 《劳动合
同 法 》 中 竞 业 限 制 的 立 法 本
意不符。

公司辩称， 章伶俐与公司签
订竞业限制协议， 离职的时候又
再次明确， 双方对竞业限制义务
补偿标准及违约金自始至终有明
确约定 ， 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 竞业限制协议合法有效， 双
方应遵照履行约定的补偿金和违
约金。 此外， 章伶俐与某大学的
劳动合同是章伶俐与各第三人之
间恶意串通制造的假象。 该大学
与另两家企业有紧密关联， 充分
具 备 恶 意 制 造 劳 动 关 系 假 象
的基础。

公司认为， 章伶俐的工资标
准为其大学上级领导工资的4倍，
其称工作方式没有任何电子方
式 ， 由 上 级 领 导 到 北 京 听 取
报 告 不合常理 ， 且该大学在公
司取证中承认其在北京无机构、
无工作地点， 章伶俐的工作地点
与相关企业一致。 因此， 章伶俐
称其受雇于大学不符合事实， 庭
审陈述及证据存在多种矛盾和不
诚信。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为章伶俐是否违反了双方约
定的竞业限制义务。 根据在案证
据情况和各方当事人陈述， 可以
认定公司与另外两家企业在医用
血管造影X射线机的研发领域存
在同业竞争关系。 由于章伶俐在
职期间从事相应业务的设计工
作 ， 且其离职后在相应企业办
公， 依据查明的事实， 不能认定
章伶俐与某大学存在劳动关系的
事实， 由此， 原审认定其违反竞
业限制义务并无不当， 本院予以
维持。 至于违约金数额， 因原审
已经综合考虑章伶俐的工资标
准、 竞业限制期限、 竞业限制补
偿金数额等各种因素， 依法酌定
了相应数额， 故本院予以确认。

鉴于章伶俐上诉请求均不能
成立，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故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员工即使被迫离职
也不可以不辞而别
编辑同志：

因为所在公司没有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发放工资，
且经索要仍表示需假以时日，
我于次日不辞而别 。 两个月
后， 我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为由， 向当地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
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但未获
支持。

我因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可是， 法院也没有采
纳我的请求。

请问： 这到底是为什么？
读者： 王芳芳

王芳芳读者：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

决及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

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一） 未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
条件的； （二） 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 （三） 未依法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
动者权益的； （五） 因本法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
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 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
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者非法
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
者劳动的，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
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
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有权解
除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用
人单位。”

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 （一）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
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 ……”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当
出现相应法定事由时， 劳动者
不仅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而且还可获得经济补偿金。 基
于对应情形所导致的解除劳动
合同， 也就是通常所称的 “被
迫辞职”。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就
上述规定所列的六种情形， 即
除用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者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
劳动者劳动之后所列的原因
外， 劳动者必须符合以下程序
性要求： 一是要收集掌握用人
单位存在特定违法行为的证
据， 固定用人单位存在特定违
法行为的事实； 二是劳动者不
能在没有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的
情况下， 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解除劳动
合同； 三是劳动者在告知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明确告
知符合规定的原因或理由， 如
果未说明， 或者归因于劳动者
个人的原因， 事后再以用人单
位存在规定情形为由， 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的 ， 不能得到法律的支
持； 四是劳动者要留下已告知
用人单位的证据， 如让单位负
责人签收或通过EMS特快专
递 邮寄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让同事作证、 拍摄影像
资料等。

本案中，公司虽然“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但由于你
的行为违反了程序性要求，所
以，无法获取经济补偿金。

颜梅生 法官

案情介绍：
家住史各庄某小区的严某最

近通过了某公司的面试 ,正在试
用期阶段。 在试用期期间有件事
情让严某很发愁， 就是关于试用
期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关问题。 公
司领导告诉严某， 公司在严某试
用期满三个月后才会给严某缴纳
社保。 严某害怕自己这三个月的
社保断缴会给以后的生活造成很
大的麻烦， 但是自己又是职场新
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严某就
找到了史各庄司法所咨询相关的

问题。

法律分析：
在试用期满三个月后用人单

位才开始为员工缴纳社保属于违
法行为。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
条第四款规定： 试用期包含在劳
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
试用期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
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社会保险
法》 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 用人
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
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
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未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的， 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 而且 《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
四条还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的， 由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 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
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
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司法所的
工作人员建议严某与公司进行协
商， 要求公司为自己补交社保，
如果公司仍然坚持试用期满三个

月后才开始缴纳社保， 严某可以
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广告·

用人单位应当给试用期内的员工交社保吗？

借无劳动关系之由 行违反竞业限制之实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一点，在章伶俐
（化名）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

章伶俐一直在北京一家公司担任医用血管造影X射线机系统设计主管，业绩颇丰。 她离职加盟大连某大
学后，公司发现与其有竞争的关系另外两家企业业务发展十分迅猛。 经查，这俩企业与该大学是关联单位。

于是，公司以违约为由要求章伶俐返还竞业限制补偿费用，同时支付违约金。 章伶俐则以其未与相关企
业建立劳动关系、未违反竞业限制条款为由进行抗辩。本案历经仲裁、法院一审、二审于1月3日作出终审判决：
章伶俐须向公司返还竞业补偿费、赔付违约金等合计193123.73元。


